






— 4 —

电子红包金额根据车价自动测算（不足整元的四舍五入取

整），不抵扣购车款，不可提现，消费者在进行其他消费时抵扣

现金使用（每笔交易消费者须支付 0.01 元），有效期截至 2023
年 6 月 30日。

2.购房电子红包。购房者在活动时间内购房并完成商品房买

卖合同网签备案（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网签备案的，最终备案

时间截至 2023 年 1 月 9 日），经住建和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联合审

核认定后，通过 APP 发放电子红包（APP 注册完成时间截至 2023
年 1月 9日）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载个人姓名和联系电话须与 APP
注册信息保持一致，电子红包发放时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 APP 注

册信息所载手机号码所有人为同一人。

电子红包不抵扣购房款，不可提现，消费者在进行其他消费

时抵扣现金使用（每笔交易消费者须支付 0.01元），有效期截至

2023年 6月 30日。发放电子红包后申请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的，

电子红包资金须先全额退还。

（三）参与企业要采取张贴海报、摆放易拉宝、LED 屏播放

和提醒告知等务实措施大力宣传消费券活动内容，营造浓厚氛围，

切实刺激消费，活跃市场。有关单位将对参与企业宣传工作开展

情况进行抽查，未开展宣传活动的，取消活动参与资格。

（四）严禁单位和个人通过虚假交易实施消费券套现等违法

行为。一经发现，取消活动参与资格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购房电子红包有关事宜咨询电话：3105309。
零售消费券和购车电子红包有关事宜咨询电话：3176639。




